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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

项目位于睢县尚屯镇马洪寺药厂西南地块，占地面积为51397.97m2，

总建筑面积为19003.68m2。本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600吨，配置2台处

理能力为300t/d的机械炉排焚烧炉，采用中温中压（400℃，4.0MPa）

余热锅炉，配套1台12MW的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实现年焚烧垃圾

21.9万吨，年可发电6163.26万度，可上网5053.87万度。年供热量为

28.497万GJ。同时配套建设飞灰稳定化处理工程、烟气净化处理设施、

渗滤液处理工程等。该项目主要处理睢县城区及所辖乡镇、村庄的生

活垃圾，该项目总投资29947.88万元，环保投资9100万元，劳动定员

70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12人，生产人员50人，其他8人。四班三运

转。

1、主要污染物产生、处理情况概述

公司污染物主要是废气、废水、噪声以及固废。

1.1废气

废气主要来源有：

垃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主要污染物有烟尘（颗粒物）、酸性

气体（SO2、HCl、HF、NOx等）、重金属（Hg、Pb、Cr等）和有机

毒性污染物二噁英类物质等。卸料大厅、垃圾坑和渗滤液收集池等散

发的恶臭气体，主要成分为H2S和NH3。渗滤液处理站厌氧系统沼气，

主要成分为CH4和CO2。渗滤液处理站调节池、污泥池、污泥脱水车

间散发的恶臭气体。焚烧工程原料输送和储存产生的粉尘。飞灰处理



工程中原材料输送、储存以及工艺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等，食堂油烟。

1.1.1垃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

（一）除尘系统

根据国内外生活垃圾焚烧厂烟尘处理的经验，袋式除尘器具有烟

尘净化效率高、维修方便、净化效率不受颗粒物比电阻和原浓度的影

响等优点，袋式除尘器能除去微细粉尘，同时对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

均有良好的处理效果，除尘效率>99.9%。

（二）除酸系统

采用半干法（Ca(OH)2）+干法（Ca(OH)2）组合去除酸性气体工

艺。

余热锅炉烟气进入半干式反应塔，从塔顶喷射的碱液与烟气中的

酸性气体发生中和反应，同时控制塔中碱液的喷射量保持半干式反应

塔出口烟气温度稳定在150℃左右，同时保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产

生废水。烟气从半干式反应塔出来后往袋式除尘器去，在反应塔与袋

式除尘器之间的烟道内喷射碱性粉末进一步中和烟气中的酸性气体。

（三）重金属

重金属类污染物源于焚烧过程中生活垃圾所含的重金属及其化

合物的蒸发。由于不同种类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的蒸发点差异较大，生

活垃圾中的含量也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在烟气中气相和固相存在形式

的比例分配上也有很大差别。“高效的颗粒物捕集”和“低温控制”

是重金属净化的两个主要方面。本工程在干法烟气处理系统喷入活性

炭吸附剂，再配以高效的袋式除尘器，可以有效去除重金属，达标排



放。为提高其可靠性，本设计袋式除尘器的布袋选用PTFE，该滤料

具有良好的防酸、碱、抗水解性能，其最高耐温高达260℃。

（四）二噁英等有机物

工程采取以下措施控制二噁英的产生：

①择优选择先进炉排：结合建设单位国内多个同类项目成功经

验，以及国内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炉排炉的实际应用情况，本项目炉排

采用先进德国马丁逆推机械炉排等焚烧炉。

②在焚烧过程中对垃圾进行充分翻动和混合，确保燃烧均匀与完

全。

③为保证投入垃圾后，焚烧炉膛内能保证维持850度以上的温度，

生活垃圾应逐渐投入直至达到额定垃圾处理能力，其间通过ACC系统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使炉膛内烟气温度始终能满足850度以上、停

留2秒的要求，从而能确保有效抑制二噁英的产生。根据美国EPA的

研究结论，二噁英等物质的分解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当烟气在大于

850℃的温度下停留时间>2秒时，二噁英的分解率达99.99%。本项目

在焚烧炉侧墙设辅助燃烧器，布置在绝热炉膛的出口，当入炉的垃圾

热值较低使得炉膛温度低于850℃时，该系统将自动投入，以保证二

噁英的充分分解。

④通过余热锅炉炉型设计，缩短烟气在200℃~400℃温度区的停

留时间，减少二噁英类的重新生成；

⑤850度以上的烟气从炉膛出来后，经过余热锅炉大面积水冷壁

换热，使烟气温度快速从850度以上下降到锅炉出口的200度以下。



⑥控制进入除尘器入口的烟气温度低于200℃。

烟气温度对去除二噁英有很大的影响。当烟气温度较低时，二噁

英气体较易转化为细颗粒。由此，在较低的气相温度条件下，袋式除

尘器可更有效地脱除二噁英。

⑦活性炭吸附：在袋式除尘器之前将干态活性炭以气动形式通过

喷射风机喷射入除尘器前的管道中，通过在滤袋上和烟气的接触进行

吸附去除重金属和二噁英类物质。

⑧袋式除尘器去除工艺：袋式除尘器对二噁英类和重金属有较好

的去除效果。当烟气通过活性炭喷射装置和袋式除尘器的滤袋时，由

于其滤袋上黏附的粉层以及比表面积非常大的活性炭粉末，反应生成

的二噁英将被吸附，并逐渐聚集于该粉尘层上，二噁英即从烟气去除。

（五）一氧化碳

在焚烧过程中通过炉排的运动对垃圾进行充分的翻动和混合，避

免局部的缺氧造成CO的生成；在炉膛内喷入适量的二次空气与烟气

混合，使CO进一步氧化

（六）氮氧化物

采用尿素作为还原剂，将其喷入焚烧炉内，在O2及850℃~1050℃

条件下，使NOx还原为N2和H2O。

1.1.2卸料大厅、垃圾坑和渗滤液收集池等散发的恶臭气体

（1）卸料大厅

由于垃圾车进出卸料大厅，且开启卸料门卸料，卸料大厅将会产

生臭气，在卸料大厅入口处设置空气幕，开启空气幕，可防止臭气外



溢。由于垃圾仓处于负压状态，卸料大厅空气会经过卸料门门缝等缝

隙，进入垃圾仓，从而使卸料大厅相对室外处于负压，不会经过缝隙

等向外散逸臭气。

（2）渗滤液收集池

恶臭污染物充满渗滤液收集池及渗滤液泵房。因此，设置机械送

排风系统，降低硫化氢等恶臭污染物的浓度，对保证垃圾焚烧发电厂

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作用。渗滤液收集池及泵房内由电气专业设置检

测甲烷浓度的监测仪器，当甲烷浓度达到设定的上限值时，连锁送、

排风机开启，将渗滤液通廊及泵房内的恶臭污染物送往垃圾仓，同时

送入室外新风，从而降低恶臭物质的浓度。当甲烷浓度降低到设定的

最低值时，连锁送、排风机关闭。此外，当有工作人员进入渗滤液收

集池或泵房工作时，也开启送排风机，且工作人员必须在臭气浓度降

低到人员可以进入的卫生标准后，戴上防护用品，方可进入。送入垃

圾仓的臭气，由垃圾仓的除臭系统统一处理。

在进入垃圾渗滤液通廊的位置处，建筑专业设置气密室。

（3）垃圾坑

（A）焚烧炉正常运行时的垃圾坑除臭设计

焚烧炉燃烧需要的一次风，进风口设置于垃圾坑上方。当焚烧炉

运行时，一次风机将垃圾坑内被垃圾恶臭物质污染的空气送入焚烧炉

内，甲烷、硫化氢、甲硫醚等恶臭物质在焚烧炉内燃烧，分解，从而

达到除臭的目的。同时，由于一次风机抽取垃圾坑内大量空气，从而

维持了垃圾仓的负压状态，保证垃圾坑内空气不通过缝隙向外逸散，



保证了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在区域的空气质量。

（B）焚烧炉停炉时垃圾坑的除臭设计

垃圾焚烧炉停炉检修时，一次风机停止运行，垃圾坑内臭气不再

送往焚烧炉内燃烧，而在垃圾坑内积聚，将会通过缝隙向大气扩散，

为防止垃圾臭气对空气的污染，设置垃圾坑除臭系统。垃圾坑除臭系

统由设置于垃圾坑上部的风口及风管、除臭机房的除臭设备、以及风

机房的离心风机等组成，焚烧炉停炉检修时，关闭垃圾卸料门，开启

除臭装置、离心风机，臭气由风口、风管进入活性炭除臭装置进行处

理，达到国家恶臭排放标准后经30m高排气筒排放大气。此时垃圾坑

内处于负压状态，不会向空气中逸散，从而保证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在

区域的空气质量。

垃圾坑与其他房间相通处，建筑专业设置气密室。

1.1.3渗滤液处理站厌氧系统沼气

渗滤液调节池、混凝沉淀池、污泥池和污泥处理间设计为密闭结

构，其内部恶臭气体由风机管道连接到垃圾坑，与垃圾坑中的恶臭气

体一并作为一次进风燃烧处理。

臭气引风机将臭气收集后正压输送至焚烧厂主工房垃圾坑。

其他措施

① 加强对垃圾转运站与垃圾运输过程的管理，垃圾运输车辆采

用专用密闭式的垃圾运输车辆，防止飞扬散落，跑冒滴漏；

② 在厂内设置垃圾车冲洗清洁设施，对垃圾运输车辆出厂前进

行冲洗，定期清洗厂内垃圾运输道路；



③ 在厂区总平面布置时，根据当地的主导风向，把生产区和生

活区分开合理布置，生活区布置在最多风向上风向，将恶臭的影响降

低到最低程度。在厂区四周种植一定数量的高大灌木，减少影响。

正常情况下，沼气通过风机送入一次风进口处，有一次风机吸入

焚烧炉掺烧处理。

应急情况下，采取落地式火炬系统。沼气首先通过手动蝶阀、紧

急切断阀（电动蝶阀），进入初级过滤器脱除液滴及粗颗粒物，再经

罗茨风机加压后分三路（长明灯、小燃烧器、大燃烧器）进入封闭式

火炬，保证气体完全燃烧。

1.1.4焚烧工程原料输送和储存产生的粉尘以及飞灰处理工程中

原材料输送、储存以及工艺搅拌过程产生的粉尘等

焚烧工艺药剂车间和飞灰处理工程中产尘点均设有除尘装置，贮

仓设仓顶除尘器，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1.1.5食堂油烟

采用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去除率为60%，直接排放。

1.2废水

项目废水可分为高浓度废水、低浓度废水，以及清净下水。

高浓度废水主要包括：垃圾渗沥液、垃圾卸料区冲洗排水、运输

车辆冲洗水。

低浓度废水主要包括：垃圾运输引桥冲洗排水、地磅区冲洗排水、

锅炉除盐水制备生产排水（反冲洗水）、化验室排水、车间清洁等排

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



清净下水主要包括：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排放的清净下水。

1.2.1高浓度废水

本工程渗滤液及卸料大厅、运输车辆冲洗水排入渗滤液处理站处

理，采用“预处理＋UASB厌氧反应器＋MBR生化处理系统＋NF纳滤

膜＋RO反渗透膜处理”工艺处理，设计规模200m3/d。

垃圾渗沥液由垃圾池渗沥液收集池收集，渗沥液提升泵提升输送

入厂区渗沥液处理站调节池，经渗沥液污水处理回用系统处理，处理

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

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后全部回用作为循环冷却水补充

水。

1.2.2低浓度废水

生产污水及生活污水排水主要包括地磅区域冲洗排水、车间冲洗

排水、垃圾运输引桥冲洗排水、化验室排水、生活污水等排水。进入

综合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70m3/d，采用处理工艺：“调节池+缺氧池

+外置式MBR膜系统”的处理工艺。

厂区生活污水先经化粪池处理（厨房及餐厅含油污水先经隔油池

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排入厂区的污水管道后进入厂区综合污水

处理站调节池，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

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及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城市

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回用作为厂区绿化用水、道路清扫用水及循环

冷却水补充水。



1.2.3清净下水

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排水为清净下水，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

终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1.3固废产生、处理和排放情况

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可分为垃圾焚烧后产生的残渣、烟气处理

系统捕捉下的飞灰、渗滤液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职工生活垃圾等。

本项目垃圾焚烧炉产生的炉渣外售综合利用，作为制砖原料综合利

用。在焚烧主厂房内部设飞灰处理工程车间，经密闭收集、输送系统

送至飞灰贮仓，本项目采用“水泥/稳定剂固化技术”综合稳定化方

法处理。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及《危险废弃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要求后，

在飞灰固化养护场地暂存，外运至市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分区填

埋。渗滤液处理站、综合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经脱水后约12t/d，送

本项目焚烧工程处理。本项目70名职工，共产生生活垃圾70kg/d，送

本项目焚烧工程处理。本项目垃圾坑除臭（焚烧炉事故情况下启用）

设备产生的废活性炭，共1台，填充量30t，编号HW18。产生废活性

炭的除臭设备为密封设施，当达到吸附饱和时进行更换，在厂区危废

暂存间暂存后，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烟气处理的袋式除尘器平均更

换周期约为2-3 年，每年更换约40条滤袋。折合产生量约1.2t/a，编号

HW18。在厂区危废暂存间暂存后，送有资质单位处理。本项目设备

维护等产生废机油为危险废物，编号HW08。在厂区危废暂存间暂存

后，外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1.4、噪声

厂内主要噪声源为焚烧炉、余热锅炉、汽轮发电机组及各类辅助

设备（如冷却塔、泵、风机等）产生的动力机械噪声，以及垃圾运输

车的流动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项目以下措施减少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1） 厂区总体设计布置时，将主要噪声源尽可能布置在远离操

作办公的地方，以防噪声对工作环境的影响。

（2）在运行管理人员集中的控制室内，门窗处设置消声装置（如

密封门窗等），室内设置吸声吊顶，以减少噪声对运行人员的影响。

（3）对设备采取减振、安装消声器、隔声等方式，或者选择低

噪声型设备。例如，在订购机械设备时，向供应商提出噪声指标，减

小噪声污染源强（烟气净化设备供应商保证指标：噪声小于85dB(A)。

（4）在一次、二次风机的进口、点火燃烧器和辅助燃烧器风机

的进口均安装消声器。余热锅炉汽包点火排汽管道上设置排汽消声

器。

（5）烟道、风道凡与设备连接处均采用软连接，振动输渣机等

设备基础装有弹簧减振装置以减少振动噪声，空压机室内布置等。

（6）垃圾运输车来回运输将对道路两旁居住人群带来影响。本

项目垃圾运输车在运输过程中采取限速、禁止鸣喇叭等措施控制，同

时利用周围围墙、绿化带的隔离作用，减少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对环

境的影响，经类比，垃圾车辆在厂区内的噪声值约70dB(A)。

（7）厂区加强绿化，以降噪减振。



二、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本项目拟采取手工监测与在线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本单位不具备

监测资质，手工监测开展方式为委托监测。

公司自行监测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 ：

烟气在线自动监测，委托厦门格瑞斯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维护；

手动检测，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监测，项目现阶段还未正式投入

生产，未与有资质单位签订监测协议。

2.1、自动监测

公司设2台处理能力为300t/d 机械炉排焚烧炉，烟气处理采用

“SNCR+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组合的烟气净化工

艺；2套焚烧炉各设1套烟气处理系统。在烟囱离地面19.5m处安装有

CEMS，公司自动监测方式、排放限值、监控方法详见表2-1。

表2-1 企业自动监测方法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限值 执行标准
监测频

次

监测分

析烟囱

方法

检测仪器

烟囱采样

点
二氧化硫 2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自动监

测

红外冷

凝

北京雪迪龙

CASMET烟
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

烟囱采样

点
氮氧化物 2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自动监

测

红外冷

凝

北京雪迪龙

CASMET烟
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

烟囱采样

点
烟尘 30mg/m3

《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自动监

测

后向散

射

北京雪迪龙

CASMET烟
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

烟囱采样

点
一氧化碳 1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自动监

测

电化学

法

北京雪迪龙

CASMET烟
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



烟囱采样

点
氯化氢 60mg/m3

《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自动监

测

紫外吸

收分析

法

北京雪迪龙

CASMET烟
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

注：若自动监测设施出现故障时，则每4小时1次手动检测。

2.2、手工监测方案

手动监测部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手动监测方式、排放

限值、监控方法详见表2-2。

表 2-2 手动监测方法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限值 执行标准 检测频次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仪器

1#烟囱排放口
汞及其化合

物
0.05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的

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暂行)HJ
543—2009

冷原子吸收测

汞仪

1#烟囱排放口 一氧化碳 1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

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

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非色散红外气

体分析仪

1#烟囱排放口 氯化氢 6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

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

汞分光光度法HJ/T
27-1999

分光光度计

1#烟囱排放口

镉，铊及其

化合物（以

Cd+Tl计）

0.1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

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HJ657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

1#烟囱排放口

锑，砷，铅，

铬，钴，铜，

锰，镍及其

化合物（以

Sb+As+Pb+
Cr+Co+Cu+
Mn+Ni计）

1.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

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HJ657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



1#烟囱排放口 颗粒物 3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1996

自动烟尘（气）

测试仪

LY30123HSN
E-Z-76

1#烟囱排放口 二氧化硫 1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

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

自动烟尘（气）

测试仪

LY30123HSN
E-Z-76

1#烟囱排放口 氮氧化物 3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

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

外吸收法

HJ 692-2014

自动烟尘（气）

测试仪

LY30123HSN
E-Z-76

1#烟囱排放口 二噁英类
0.1ng-TEQ

/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年

手工监测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

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

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

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77.2-2008

高分辨质谱仪

2#烟囱排放口
汞及其化合

物
0.05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的

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暂行)HJ
543—2009

冷原子吸收测

汞仪

2#烟囱排放口 一氧化碳 1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

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

散红外吸收法HJ/T
44-1999

非色散红外气

体分析仪

2#烟囱排放口 氯化氢 6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

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

汞分光光度法HJ/T
27-1999

分光光度计

2#烟囱排放口

镉，铊及其

化合物（以

Cd+Tl计）

0.1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

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HJ657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



2#烟囱排放口

锑，砷，铅，

铬，钴，铜，

锰，镍及其

化合物（以

Sb+As+Pb+
Cr+Co+Cu+
Mn+Ni计）

1.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

手工监测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

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HJ657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

2#烟囱排放口 颗粒物 3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手

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1996

自动烟尘（气）

测试仪

LY30123HSN
E-Z-76

2#烟囱排放口 二氧化硫 1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手

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

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

自动烟尘（气）

测试仪

LY30123HSN
E-Z-76

2#烟囱排放口 氮氧化物 300mg/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月手

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

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

外吸收法

HJ 692-2014

自动烟尘（气）

测试仪

LY30123HSN
E-Z-76

2#烟囱排放口 二噁英类
0.1ng-TEQ

/m3

《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1次/年手

工监测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

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

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

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77.2-2008

高分辨质谱仪

3#排放口 颗粒物 12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1996

电子天平

FA1055

厂界 氨 1.5mg/m3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14554-93）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纳氏试剂分

光光度法

HJ 533-2009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2400



厂界 颗粒物 1.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

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15432-1995）

电子天平

FA1055

厂界 臭气浓度 20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14554-93）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

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

法

GB/T 14675-1993

无臭气体制备

系统SOF-250

厂界 硫化氢 0.06mg/m3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14554-93）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 甲硫醚 二

甲二硫的测定气相

色谱法

GB/T14678-1993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2400

清下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300mg/L

《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

（GB8978-1996）
三级标准及商丘市

第五污水处理厂收

水水质标准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

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滴定管

清下水排放口
总磷（以P

计 ）
3.0mg/L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

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721分光光度

计

清下水排放口 pH值 6-9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6920-1986
酸度计

清下水排放口
氨氮

（NH3-N）
35mg/L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 535-2009

可见分光光度

计

雨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 /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

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滴定管

雨水排放口
氨氮

（NH3-N）
/ /

1次/季度

手工监测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HJ 535-2009

可见分光光度

计



2.3 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附图2-1 监测点位示意图

2.4 废水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



表 2-3 废水采样保存方法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保存试

剂用量
保存时间

最低采样

量
备注

COD G

单独采样，注满，

加入硫酸锰 碱性

KI叠氮化钠溶液

现场固定

24h 500ml 尽量现场

测定

氨氮 P或G H2SO4酸化，pH≦2 48h 250ml /

总磷 P或G 用H2SO4或HCl酸
化至pH≦1或冷藏

48h 250ml 空白样

pH P或G / 12h 250ml 尽量现场

测定

注：其中P代表塑料瓶、G代表玻璃瓶

2.5 废气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

2.5.1二噁英类

采样方法

1、采样之前进行必要的资料收集或现场调查，确认采样现场符

合二噁英类采样基本要求。

2、根据GB1657计算出等速采样条件下排气筒断面的位置、各采

样点所需的采样流量。开始采样前，预先测定各采样点处的的废气温

度、水分含量、压力、气流速度等参数等。

3、根据样品采样量和等速采样流量，确定总采样时间及各点采

样时间。由于废气采样的特殊性，采样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进行以

避免短时间的不稳定工况对采样结果造成影响，一般总采样时间应不

少于 2 h。样品采样量还应同时满足方法检出限的要求。

4、采样前加入采样内标。要求采样内标物质的回收率为 70%～

130%，超过此范围要重新采样。



5、 连接废气二噁英类采样装置，检查系统的气密性。

6、将采样管插入烟道第一采样点处，封闭采样孔，使采样嘴对

准气流方向（其与气流方向偏差不得大于10°），启动采样泵，迅速

调节采样流量到第一采样点所需的等速流量值，采样流量与计算的等

速流量之间的相对误差应在±10%的范围内。

7、采样期间当压力、温度有较大变化时，需随时将有关参数输

入计算器，重新计算等速采样流量，并调节流量计至所需的等速采样

流量。若滤筒阻力增大到无法保持等速采样，则应更换滤筒后继续采

样。采样过程中，气相吸附柱应注意避光，并保持在 30℃以下。

8、第一点采样后，立即将采样管移至第二采样点，迅速调整采

样流量到第二采样点所需的等速流量值，继续进行采样。依此类推，

顺序在各点采样。

9、采样结束后，迅速抽出采样管，同时停止采样泵，记录起止

时间、累计流量计读数等参数。

10、拆卸采样装置时应尽量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取出滤筒保存在

专用容器中，用水冲洗采样管和连接管，冲洗液与冷凝水一并保存在

棕色试剂瓶中。气相吸附柱两端密封后避光保存。样品应尽快送至实

验室分析。

样品贮存

采样的样品应放在不予被测污染物产生化学反应的玻璃或其他

容器内，容器要密封并注明样品编号。采样好的样品应尽快分析。



2.5.2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采样方法

1、量程校准

校准方法：

(1)气袋法：先用气体流量计校准仪器的采样流量。用标准气体

将洁净的集气袋充满后排空，反复三次，再充满后备用。按仪器使用

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2)钢瓶法：将配有减压阀、可调式转子流量计及导气管的标准

气体钢瓶与采样管连接，打开钢瓶气阀门，调节转子流量计，以仪器

规定的流量，通入仪器的进气口。注意各连接处不得漏气。按仪器使

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校准步骤进行校准。

2、测定

零点校准

(1) 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仪器的主机、采样管（含滤尘

装置和加热装置）、导气管、除湿冷却装置，以及其它装置。

(2) 将加热装置、除湿冷却装置及其它装置等接通电源，达到仪

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条件。

(3) 打开主机电源，以清洁的环境空气或氮气为零气，进行仪器

零点校准。

3、样品测定



把采样管插入烟道采样点位，以仪器规定的采样流量连续自动采

样，用废气清洗采样管，抽取废气进行测定，待仪器读数稳定后即可

记录读数，每分钟至少记录一次监测结果。

4、测定结束

测定结束后，将采样管置于清洁的环境空气或高纯氮气中，使仪

器示值回到零点后关机。

5、NO2至NO转化率测定方法

将一定浓度的NO2标准气体通入转换器后再进入仪器进行测定，

测定结果与标准气体的浓度比值即为NO2至NO转化率。

样品贮存

采样的样品应放在不予被测污染物产生化学反应的玻璃或其他

容器内，容器要密封并注明样品编号。采样好的样品应尽快分析。

2.5.3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以

Sb+As+Pb+Cr+Co+Cu+Mn+Ni计

样品的采集

污染源废气样品采样过程按照GB/T 16157中有关颗粒物采样的

要求执行。使用烟尘采样器采集颗粒物样品原则上不少于0.600m3

（标准状态干烟气），当重金属浓度较低时可适当增加采气体积。

如管道内烟气温度高于需采集的相关金属元素的熔点，应采取降温措

施，使进入滤筒前的烟气温度低于相关金属元素的熔点，具体方法可

参考HJ/T 77.2中相关内容。



样品的保存

滤膜样品采集后将有尘面两次向内对折，放入样品盒或纸袋中保

存；滤筒样品采集后将封口向内折叠，竖直放回原采样套筒中密闭保

存。分析前样品保存在（15～30）℃的环境下，样品保存最长期限为

180 天。

2.5.4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

样品的采集

污染源废气样品采样过程按照GB/T 16157中有关颗粒物采样的

要求执行。使用烟尘采样器采集颗粒物样品原则上不少于0.600m3

（标准状态干烟气），当重金属浓度较低时可适当增加采气体积。如

管道内烟气温度高于需采集的相关金属元素的熔点，应采取降温措

施，使进入滤筒前的烟气温度低于相关金属元素的熔点，具体方法可

参考HJ/T 77.2中相关内容。

样品的保存

滤膜样品采集后将有尘面两次向内对折，放入样品盒或纸袋中保

存；滤筒样品采集后将封口向内折叠，竖直放回原采样套筒中密闭保

存。分析前样品保存在（15～30）℃的环境下，样品保存最长期限为

180 天。

2.5.5 一氧化碳

样品的采集

把采样管头部插入排气筒采样点位置，用排气筒中的气体清洗采

样管2-3次，即可直接通入仪器进行测定（仪器自身带有抽气泵）。



如果使用铝箔复合薄膜袋采样，按照下图把待测气体引入采气袋，用

烟气清洗3次，然后采满气袋，用弹簧夹夹住入口。

根据烟气温度和含湿量大小，选择不同的除湿装置。

样品的保存

采集到气袋中的样品应尽快分析，室温下保存最长不超过36h

2.5.6 氯化氢

采样方法

采样时，串联两支内装50ml氢氧化钠吸收液的吸收瓶，按照气态

污染物采集方法，以0.5L/min—1.0L/min的流量，连续1小时采样，

或在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个—4个样品。在采集过程中，应保

持采样保温夹套温度为120℃，以避免水汽在采样管路中凝结。采样

完毕后，用连接管密封吸收瓶，待测。



样品保存

采集的样品及全程序空白，应当天尽快测定，若不能及时测定，

应与4℃以下冷藏、密封保存，48h内完成分析测定。

2.5.7 汞及其化合物

采样方法

按照 GB/T 16157 进行烟气采样。在采样装置上串联两支各装

10 ml 吸收液（5.9）的大型气泡吸收管，以 0.3 L/min 流量，采样 5～

30 min。注：橡皮管对汞有吸附，采样管与吸收管之间采用聚乙烯管

连接，接口处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密封；当汞浓度较高时，可使用大

型冲击式吸收采样瓶。

样品保存

采样结束后，封闭吸收管进出气口，置于样品箱内运输，并注意

避光，样品采集后应尽快分析。若不能及时测定，应置于冰箱内 0～

4℃保存，5d内测定。

三、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公司监测方式主要为自动检测和委托检测两种。



（一）自动检测质控措施

公司CEMS系统的各参数指标均满足《固定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HJ/T75-2007）的要求，且监测人员严格执行，自行监测

过程中监测所用仪器、量器由厦门格瑞斯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定期派

遣分析人员校准。

（二）委托检测质控措施

1、机构和人员：接受委托的监测机构必须通过河南省环保厅组

织的环境监测业务能力认定；监测人员必须通过河南省环保厅组织的

环境监测技术人员能力认定。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标准方法或国家环

保部推荐方法（尽可能与监督性监测方法一致）。

3、仪器：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

效期内使用。

4、废气、废水监测：按照国家相关标准中的要求进行。

5、记录报告：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详细、准确、不

随意涂改。监测数据和报告经“三校”“三审”。

四、委托监测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手工监测。

五、自行监测信息公布

（一）公布方式

1、按要求及时将自行监测信息填入全国污染源信息共享平台，

并向社会公布自行监测信息。



（二）公布时限

1、企业基础信息应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基础信息、自行监测

方案一经审核备案，一年内不得更改；

2、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公布日期不

得跨越监测周期；

3、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为

每1小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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